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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马术行业赛风赛纪管理制度，维护公平竞

争的马术比赛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中国马

术协会制定《马术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中国马术协会主办、协办、认证的全国

性马术赛事活动以及代表中国参加境外马术比赛的单位和人员，

其他马术赛事活动参照执行。 

第三条 中国马术协会负责全国性马术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

理和实施工作。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地方马术主管部门、地方马

术社会组织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地区马术赛事活动赛风赛

纪管理和实施工作。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中国马术协会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赛事活动赛风

赛纪管理办法》负责马术运动赛风赛纪管理工作，职责包括： 

(一)建立健全赛风赛纪管理制度，按照分级监督管理要求，

制订赛风赛纪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按计划进行监督检查，发现

隐患，及时处理； 



(二)完善马术竞赛规则和裁判法，规范赛事活动； 

(三)加强对国家队、国家青少年队赛风赛纪的教育管理； 

(四)监督地方马术项目主管部门、马术社会组织履行赛风赛

纪管理职责； 

(五)定期组织开展赛风赛纪宣传教育，提高参与马术赛事活

动各类人员的意识和能力； 

(六)开展赛风赛纪违规调查和惩处； 

(七)参与国际体育组织赛风赛纪合作。 

第五条 地方体育行政部门、马术项目主管部门、马术社会组

织管理、协调、监督本地区及所管理运动队赛风赛纪工作，应当

明确工作机构和人员。 

第六条 全国马术赛事组织委员会应当制定赛风赛纪管理措

施，建立赛风赛纪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

控措施，防范化解赛风赛纪风险。 

第三章 赛风赛纪准则 

第七条 中国马术协会、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和马术主管部门、

马术社会组织、以及赛事组委会的工作人员须做到： 

(一)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关于赛风

赛纪的有关规定，恪尽职守、清正廉洁，切实抵制和纠正体育竞

赛中的不正之风，树立和维护体育行业的良好形象。 

(二)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赛事组委会的管理要

求，赛场内外，不得铺张浪费，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得



接受任何可能影响赛事公平的宴请和馈赠；不参与各种形式的赌

博活动。 

(三)严肃财经纪律，不用公款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不

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不用公款旅游或接受地方相关部门

为本人、家人及亲友安排的旅游活动；不以任何理由私设“小金

库”。 

(四)在竞赛组织和裁判员选派工作中坚持态度端正、作风严

谨、工作高效、客观公正的原则，严禁暗箱操作、以权谋私，严

禁采用任何手段干扰裁判员的公正执裁。 

(五)赛事组织者应当制定并严格落实比赛相关的食品安全、

医疗保障、运动队管理、安全保障、熔断机制等方案；加强观赛

场所管理，维护赛场秩序，防止打架斗殴、拥挤踩踏等事件发生，

防止不文明不健康、有侮辱性或谩骂性、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

家、反社会倾向等方面的言论、旗帜和标语出现，严禁携带危险

品出入赛场。 

第八条 参赛队伍工作人员、教练员、运动员须做到： 

(一)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国家体育总局的各项规章制

度，抵制和纠正体育竞赛中的不正之风，不得向工作人员和裁判

员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不得组织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

务的宴请和礼物馈赠；严禁暗箱操作、以权谋私；严禁采用任何

手段干扰裁判员公正执裁。 



(二)树立正确的参赛观，自觉遵守公正竞赛、公平竞争的原

则。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 

(三)遵守赛场行为规范、竞赛规则、规程和组委会的相关规

定，不得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不得无故弃赛、罢赛或拒绝领奖，

服从现场管理，服从判罚，维护体育赛事活动正常秩序。 

(四)运动员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减少外出就餐、点外卖；

随队人员及赛事工作人员不得聚众酗酒、滋事闹事；严禁任何组

织和个人利用马术赛事从事赌博活动。 

第九条 裁判员及竞赛辅助人员须做到： 

(一)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赛事纪律，服从组织安排；

严格遵守各项廉洁自律规定，不得接受参赛单位及个人给予的现

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不得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

请和礼物馈赠；严禁暗箱操作、以权谋私。 

(二)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主人翁精神。比赛期间服

从命令，听从指挥，严肃、认真、公平、公正、准确执裁。 

(三)严格执行赛事竞赛规程、竞赛规则等组委会的相关规定；

认真学习所在岗位的工作细则，完善工作方法；按时参加赛事组

委会安排的裁判员或相关岗位培训、会议、联调、执裁等相关活

动。 

(四)使用文明语言，服装统一整洁，行为举止大方得体，待

人真诚礼貌；熟悉岗位职责，讲求工作效率，保证服务质量。 

 



第四章 违规与调查 

第十条 赛风赛纪违规指马术赛事活动中违反体育精神和道

德风尚，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为，主要包括以下

情形： 

(一)违反参赛资格规定，在年龄、性别、身份等方面弄虚作

假的； 

(二)为获得不当利益，比赛中不积极不主动，消极比赛的； 

(三)为获得不当利益，故意伤害对手，意图改变比赛进程、

结果，降低、消除比赛的不可预见性，操纵比赛的； 

(四)未经允许擅自进入比赛场地，辱骂、殴打裁判员或干扰

裁判员执裁的； 

(五)无故弃权、闹赛罢赛、拒绝领奖、拒不服从裁判判罚导

致比赛中断、不服从裁判管理干扰赛前训练秩序的； 

(六)出现非技术性的、严重的错判、漏判、反判等，在比赛

编排、计时计分、丈量、成绩录入、成绩公布等过程中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影响公平竞赛的； 

(七)赛事期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现金、有价证券

和支付凭证，接受宴请和礼物馈赠的； 

(八)无故不参加赛前组织的各项培训和赛前工作联调或在比

赛中未按照规定履行工作职责的； 

(九)故意伤害他人、损坏财物等赛场暴力行为的； 

(十)就赛事活动发表不当言论，造成恶劣影响的； 



(十一)其它违背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形。 

第十一条 赛风赛纪违规认定应当依法依规、证据确凿、定性

准确。 

第十二条 中国马术协会、赛事活动组织委员会受理赛风赛纪

举报，及时对赛风赛纪违规行为开展调查。重大赛风赛纪违规问

题，报送国家体育总局相关单位开展调查。 

第十三条 经依法授权的调查人员履行调查职责进入体育训

练比赛场馆、非比赛场馆时，调查人员应当主动出示证件或者授

权文件，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配合调查。 

第五章 违规处理 

第十四条 赛风赛纪违规处理应当依法依规、错责相当、程序

正当、惩处适当。 

第十五条 中国马术协会、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地方马术主管

部门、地方马术社会组织按照管理权限对赛风赛纪违规进行处理。

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对发生赛风赛纪违规的运动员、辅助人员等，根据

情节轻重，作出以下处理： 

(一)批评教育； 

(二)责令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取消本次体育赛事活动参赛资格、比赛成绩； 

(五)限制进入本场比赛、训练场地； 



(六)禁止参加全国马术赛事 1 场及以上； 

(七)禁止参加全国马术赛事 1-4 年或者终身禁赛； 

(八)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交列入体育市场黑名单； 

(九)情节严重者，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七条 对发生赛风赛纪违规的裁判员，根据情节轻重，作

出以下处理： 

(一)批评教育； 

(二)责令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取消 1 场或多场赛事执裁资格； 

(五)禁止执裁 1-4年或者终身禁止执裁； 

(六)降低、撤销裁判员技术等级； 

(七)推荐单位 4 年内不得参与申办、举办全国性马术赛事活

动； 

(八)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交列入体育市场黑名单； 

(九)情节严重者，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八条 马术赛事活动组织者发生赛风赛纪违规行为的，地

方体育行政部门根据《体育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九条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参加国际比赛出现赛风

赛纪违规被国际马术组织处罚的，按照本细则追加处罚。 

第二十条 参加奥运会、亚运会、世界马术锦标赛等重大国际

体育赛事出现赛风赛纪违规的，除对运动员、辅助人员等进行惩



处外，根据情节轻重，对相关人员推荐或所属单位依规依纪依法

追究责任。 

第二十一条 全国综合性运动会有关的赛风赛纪违规处罚按

照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办法》执行。 

中国马术协会主办、协办、认证的全国性马术赛事活动以及

代表中国参加境外马术比赛的单位和人员、地方体育行政部门、

地方马术主管部门、地方马术社会组织，出现违规违纪等行为时，

在依据本细则管理的同时，参照《中国马术协会纪律与行为准则

和处罚规定》（试行版）2023 合并执行。 

第二十二条 上述处理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第二十三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理： 

(一)对抗、阻挠、干扰调查的； 

(二)同一比赛连续 2 次以上赛风赛纪违规的； 

(三)2 年内曾因赛风赛纪违规受到处理的； 

(四)组织、教唆、强迫青少年运动员从事赛风赛纪违规行为

的； 

(五)国家队运动员、国青少队运动员、辅助人员等发生赛风

赛纪违规的； 

(六)对举报人威胁、打击、报复的； 

(七)其他应当从重处理的情形。 

第二十四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处理： 

(一)主动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不良影响的； 



(二)主动交代调查单位尚未掌握的违规行为且经查证属实的； 

(三)违规、违纪者不满十六周岁； 

(四)其他可以从轻处理的情形。 

第二十五条 赛事活动出现赛风赛纪违规或接到投诉后，赛事

组委会应在 7 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处理由主办单位或其授

权的其他单位发布。 

第二十六条 对赛风赛纪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中国马术协会

申诉。 

第二十七条 赛事活动组委会应当加强管理，引导观众文明观

赛，营造有序观赛环境，并对现场观众不当行为负责。 

观众的不当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针对人或物的暴力行为，投

掷杂物，制造能干扰比赛的噪音和光照，以任何形式张挂不文明、

不健康、分裂破坏性、歧视性、侮辱谩骂性的旗帜、标语、文字

或图形，叫喊侮辱性语言和口号，或闯入比赛场地，或围堵运动

员、教练员、技术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影响比赛正常进

行的各项活动。 

观众行为涉嫌违法的，移送公安机关。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地方马术主管部门、地方马术协会可根据本细则，

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实施措施。 

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自 2024 年正式颁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条 本细则解释权属中国马术协会。 


